拖拉机牌证作废公告
根据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》第二十三条、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业务工作规范》第二十条规定，现对因报废、灭失等情形已注销的29台拖拉机未收回的号牌、行驶证、登记证书予以作废。
特此公告

附件：拖拉机牌证作废名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银区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8日
